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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商选择管理办法

为规范基金会物资采购、服务采购、项目执行人的选择，根据慈善法、

基金会行为规范、基金会章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管理办法。

本办法中的服务商包括：商品供应商、服务商，项目执行单位。基金

会采购物资、购买服务，选择项目执行单位适用本办法。

一、服务商的选择应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根据项目金额及重

要性依次选择以下方式：

1、公开招标：基金会按照法定程序，通过发布招标公告，请不特定的

供应商参加投标，从中选取供应商。

2、竞争性谈判：基金会选取三家以上供应商就服务内容、价格等进行

谈判，从中选取供应商。

3、三方比价：基金会选取三家无关联关系的供应商，对其资质、价格

进行比较后从中选取供应商。

二、依据购买商品、服务金额、项目金额不同，按以下方式选择服务

商：

1、单次合同预算金额≥500 万元，或同一项目，年度累计金额≥500

万元的，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；

2、单次合同预算金额＜500 万元≥100 万元，或同一项目，年度累计

金额＜500 万元≥100 万元的，可选取竞争性谈判；

3、单次合同预算金额＜100 万元≥50 万元，或同一项目年度累计金额

＜100 万元≥50 万元的，可选择竞争性谈判或三方比价；

4、单次合同预算金额＜50万元≥10 万元，或同一项目年度累计金额

＜50万元≥10 万元，可采用三方比价。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3%95%E5%AE%9A%E7%A8%8B%E5%BA%8F/482883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E%9B%E5%BA%94%E5%95%86/8431806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6%A0%87%E4%BE%9B%E5%BA%94%E5%95%86/127524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E%9B%E5%BA%94%E5%95%86/84318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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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任何部门、个人不得以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方式违反本办法第二

条规定。

四、项目在业务主管单位系统内有资源完成的，由经办部门与资源提

供方协商，报秘书长办公会审批。原则上不执行本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。

五、 符合招标条件但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不采用招标方式，由经

办部门提出建议方式，报理事会审批：

1、涉及基金会安全及特殊保密要求的；

2、采用特定专利、专有技术的；

3、服务商或提供服务者少于两家，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；

4、同品类物资在近期招标结果有效报价限内；

5、其他特殊情况。

六、符合招标条件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

选择服务商：

1、招标后没有服务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服务商（或者因时间、经

费无法重新招标）。

2、技术要求复杂或性质特殊，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具体要求的。

3、有证据表明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工作开展紧急需要的。

4、有证据表明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。

七、满足公开招标的项目，经办部门将服务商采购需求计划，上报秘

书长，经审批通过后正式开展相关工作。

需求计划中明确注明项目内容、计划项目资金、项目资金来源及构成、

项目结算要求、招标地点及时间、公告媒体或平台、招标预算及出处、招

标方式及流程、投标人资质要求、评标方法、评标委员会（谈判小组）名

单、开标时间等。

八、满足采用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三方比价方式选择服务商的项

目，应遵循下列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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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成立谈判（评选）小组。谈判（评选）小组由经办部门负责人、秘

书长、会计共三人以上的单数组成。当项目涉及特殊技术或行业要求，应

邀请相关专家参与工作。

2、制定谈判文件。谈判文件应当明确谈判程序、谈判内容、合同草案

的条款以及评定成交的标准等事项。

3、确定邀请参加谈判的服务商名单。

4、进行谈判。

5、确定服务商。谈判小组根据服务商提供的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及报

价，提出候选人，报秘书长办公会批准。服务商确定后基金会应将结果通

知所有参加谈判的未成交的服务商。

九、基金会承接的政府项目，应遵循《招投标法》及《招投标法实施

条例》有关规定选择供应（服务商）。

十、 在不影响基金会工作的前提下，根据捐赠人意愿，可有一名捐赠

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招标或谈判（评选），但捐赠人不与参与评选、

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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